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法律顾问专项服务采购项目

需求公示附件

一.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律师事务所分所投标。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

3.政府采购需落实的财政政策：

（1）根据《遵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整改提升工作方案>》（遵

财采〔2022〕17 号）、《遵义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力度的通知>的通知》（遵财采〔2022〕37 号）文件规定，采购项目中标企业为小微

企业（享受小微企业政策的）的，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2）根据《遵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整改提升工作方案>》（遵

财采〔2022〕17 号）、《遵义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力度的通知>的通知》（遵财采〔2022〕37 号）文件规定，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

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不含附带产品），享受政策性加分和

价格扣除优惠，即采用综合评分法或性价比法进行评审的，在总得分基础上加 3分（以

当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为准）。注：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为：云南、贵州、

青海。

（3）根据《遵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整改提升工作方案>》（遵

财采〔2022〕17 号）、《遵义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力度的通知>的通知》（遵财采〔2022〕37 号）文件规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

企业（以当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为准）。

二、采购需求：

1、服务内容：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仲裁；主要内容包括：



（1）为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提供专项咨询服务；

（2）根据授权参与各类医疗鉴定的陈述、答辩和听证；

（3）应邀参与医疗纠纷调解、谈判、协商；

（4）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函；

2、服务期限:二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到期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3、服务地点: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具体由采购人指定地点）；

4、服务要求：

4.1.供应商应指派熟悉医院各项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专业律师担任顾问律

师。

4.2.在处理相关案件任务时，法律顾问应尽全力协助医院处理，在法律范围内尽最

大努力维护医院合法权益，为医院提供最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4.3.服务规范，收费合理，诚信度高，在业内具有较好的声誉和业绩，律师事务所

及主要管理人员无不良执业记录，主要人员相对稳定。律所近 5年没有收到司法行政部

门的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4.4.律师事务所及所指派的律师在招标人拟委托事务方面具有类似的成功经验；

4.5.年度总费用上限 50 万元/年；单笔律师费上限 5万元/件。由于采购人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诉讼仲裁案件数量的不确定性，若本年度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仲裁较

多，供应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仲裁费用提前达到 50 万元的，则后期需免费为医

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仲裁提供服务，不得以其他理由拒绝。投标人需自行考虑该

不确定因素对投标的影响。

4.6.培训医院招聘实习律师。

四、评分办法：

（一）初步审查记录表：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符合性

审查

投标函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章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律师事务所分所投标。

针对上述资格条件供应商需提供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书、资格声明函和律师团队人员名单；

服务期
二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到期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

年度合同）；

投标保证金 10000 元（大写：壹万元）；已按规定缴纳

投标价格 不高于招标控制价

其他 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具体评分标准以发布采购文件为准。

废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品目作废标处理,项目/品目评审终止：

1.符合专业条件的或对采购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有效投标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无效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该供应商的投标文件

不参与评审，且不计算入投标供应商家数：

1.递交的投标文件未按本采购文件要求送达的；

2.投标人的参会代表未按本采购文件规定时间参加开标会议的；

3.递交的投标文件不完整或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加盖公章及签字的；

4.投标人参会代表应出示的证件不齐或证件无效的；

5.供应商不符合国家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6.同一供应商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的；

7.不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8.评审委员会认定投标人的投标不符合初步审查表中规定的任何一项评审标准的；

资格审查环节，未通过评审标准的；

9.投标文件对本采购文件需承诺内容未作出承诺的。

10.投标报价被评审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的；

11.投标报价高于财政采购预算采购人无法支付的；

12.投标文件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未作出响应的；

13.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1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互相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15.未交纳投标保证金的；

1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

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17.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足以导致响应文件无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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